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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级专职督导工作职责
一、学习宣传教育新思想、新理念，以及学校教学改革政策、教学质量要求。
二、校级专职督导的工作职责包括基本任务和拓展任务，原则上要求每人每学年完成督导工作量360节，期末提交《校级督导工作量统计表》（附件3）。其中： 
（一）基本任务工作量不少于320节
包括：走进课堂听课的工作量不低于280节；完成教学秩序督查、专项教学检查和期末考试督考的工作量共40节。
（二）拓展任务（可折合听课工作量）不超过40节。工作量计算方法如下：
1.参加校内各类非教学计划内的考试督考工作，包括但不限于：英语等级考试、1+X证书考试、自主招生或转段考核等。工作日参加督考半天可折算为4节听课工作量。
2.开展教学质量调研并提交调研报告。围绕健全完善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和质量管理闭环机制等，通过座谈、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开展调研，发现典型、总结经验并提交调研报告，为学校持续改进和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提供决策依据。完成调研报告1篇，可折算为8节听课工作量。
3.参加会议评审。包括但不限于：专业、教师、课程、教材、实训基地等建设项目咨询和论证评审会议；教学奖项评选会议；赛事评判会议；质量评价（估)会议等。工作日参加参加会议评审半天可折算为4节听课工作量。
4.参加资格审核认定。包括但不限于：新进教师、兼职、兼课教师的面试或授课资格审查；专任教师职称评审、双师认定等申报材料审核等。参加资格审核半天可折算为4节听课工作量。
5.参加学校重要报告材料编审。包括但不限于：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创新强校”工程年度自评报告、典型案例等。参与完成一份报告或案例可折算为8节听课工作量。
6.学术指导。参加教师发展中心、教务部、学生工作部等组织的面向师生的学术指导活动，作学术报告或辅导讲座，宣传教育新思想新理念；在“新师学堂”“金工训练营”“金师研习营”等讲授课程或分享经验等，指导半天可折算为4节听课工作量。
7.教学指导。参加教师发展中心组织的专家教学问诊，或指导青年教师职业发展规划活动等。教学指导半天可折算为4节听课工作量。
8.学生教育。参加学生工作部组织的新生入学教育、组织宣传统战部组织的党课等。指导学生半天可折算为4节听课工作量。
9.参加师生座谈会。参加师、生座谈会1次，可折算为4节听课工作量。
10.参加学校安排的外派工作，包括但不限于：走访二级学院校外教学点、访企拓岗、职业教育帮扶等，半天可折算为4节听课工作量。
11.经学校同意，参加教指委、各类竞赛组委会或行业学会组织的评审或指导性工作。参加半天可折算为4节听课工作量。
12.完成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交办的其他有关工作，视实际情况折合听课工作量。
（三）督导组组长完成以下基本任务，每学期折算16节听课工作量，工作量计算方法如下：
1.负责校级督导团队建设，组织培训，制定督导听课计划等。
2.指导院级兼职督导开展工作。
3.每学期主持召开督导工作会议一次。
4.参加教务例会。
5.参与撰写教学质量监控简报。
6.撰写学期督导工作报告。
三、走进课堂听课评教。原则上要求在教学周每周听课6-8节，对所督导的教师听课全覆盖，对课程教学质量评价客观公正。通过听课，及时发现问题与不足，及时提醒并反馈评价意见，帮助教师改进和提升教学质量，对未达到教学基本要求的教师，还应反馈到开课部门，院级督导组组长应根据需要组织集体评课并形成针对性改进方案，跟踪评价，形成诊改闭环；及时发现、总结和宣传优秀教师的先进教学经验；对上学期（学年）评教结果排名在全校后10%的教师，通过诊断性的听课评教助其改进教学、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每学期第20周向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提交《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表》。
四、开展教学秩序督查。通过走访、座谈、抽查教学档案等多种方法，深入教学一线实施督察，督查范围包括：教师教学情况（备课与授课、教学态度与方法），学生课堂表现（‌到课率与纪律、学习状态与评价），教学保障与秩序（教学设施与教材、教学计划执行与考核），常规管理（作业与课后辅导、教研活动）。每周巡查校内重要教学场所，带班或参加课堂教学秩序集中检查，对教学安排、课堂秩序、设备运行等发现的问题，及时提醒或反馈到有关部门。参加专项教学督查。包括：首日教学检查；期初、期中和期末教学检查，重点检查二级学院的教学档案（教学进程安排，实训课程安排，教师的教案、授课计划，试卷、毕业论文与毕业设计等），抽查校外教学点走访工作记录、督导工作记录和班级教学日志等。针对某段时间学校教学工作存在的相对突出或学生反映较为强烈的问题，开展专项诊断性督查。
五、参加教学质量调研分析。围绕健全完善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和质量管理闭环机制，通过座谈、访谈、调查问卷等方式开展调研，发现典型，总结经验并形成调研报告。参加教学评估和质量报告编制工作、人才培养质量跟踪调查等，为学校持续改进和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提供决策依据。
六、严格遵守督导工作规章制度和纪律。遵守回避制度（涉及本人亲属或利益关联的教学环节需主动申请回避）、保密制度（不得泄露评教过程中的涉密信息），确保督导工作公平公正。
七、校级专职督导在校内兼课，按行政人员兼课申请和审批流程执行，每学年兼课教学任务不多于144学时，原则上每学期兼课不多于72节。不得对所授课程进行评教，所授课程评教结果不参与排名。
八、完成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交办的其他有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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